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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在場）段召集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9）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4 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

查民進黨黨團擬具『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委員李應元等 17 人擬具『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

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交接條例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總統交接條例草

案』、國民黨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委員李俊俋等 28 人擬具『總統職務

交接條例草案』、委員賴瑞隆等 16 人擬具『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及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擬

具『總統交接條例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

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5420039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

完竣，並決議不需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3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121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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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

第 1 次會議（105 年 2 月 19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4 月 6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蘇震清擔任主

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志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處長盧

虎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張學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

園區籌備處主任黃金城、法務部法制司參事羅建勛等列席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志清說明修法要旨：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之「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感謝邀請本會列席，以下謹就上開修正草案之修正緣由，提出報告。 

(一)前言 

為發展農業科技，引進農業科技人才，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聚，促進農業產業之轉

型，確保農業永續經營，於 93 年 4 月 7 日制定公布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

稱本條例），以作為農業科技園區之設置及管理依據，惟本條例自制定公布迄今已近 12

年，期間僅於 98 年 5 月 13 日修正少數條文，然經業務實際推動後，現今仍遭遇部分管

理上問題，需再次透由修法，以期獲得解決。 

(二)目前推動農業科技園區業務遭遇之問題 

1.法第 440 條第 3 項及土地法第 103 條第 4 款規定，對未依租賃契約繳交租金者，需俟積

欠租金額達 2 年以上，始得終止租約收回租地，是以，有關農業科技園區廠商積欠租

金收回租地時，因受前開土地法等相關規定之限制，造成無法立即收回租地，影響園

區內土地有效利用，對瞬息萬變之經濟發展有所阻礙。 

2.因現行員工宿舍出租對象僅限園區機構從業人員，未包含辦理本條例第 8 條所定事項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指派之人，致影響園區業務推動實際需要；再者，管

理費滯納金之加徵範圍未定上限，恐有違比例原則之虞，及減免土地租金之規定，因

其適用之基準未明確，恐生爭議，致有刪除之必要。 

3.本條例對於廠商營運計畫實施期限規定最長為 6 年，惟因農業生技、農業加值產業有需

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GMP）登記法規、投資籌備期較長及農業相關產品常遭遇各

國貿易障礙等限制因素，且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資料，國內農企業高達百分之

九十九以上屬中小型企業，當廠商開始實質投入資金時，多選擇改採保守、穩健方式

進行，需較長時間經營方能在營收及外銷產值上有所突破，故園區廠商在營運初期之

營運規模，較不易達成投資評估時期之預估值，造成園區內廠商欲於期限內完成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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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有其實質上困難。 

綜合上述，確有配合目前農業生物科技之產業特性及減輕園區事業之負擔，及因應

業務推動實際需要修正本條例。 

(三)經由修法解決業務推動遭遇問題之說明 

1.強化園區土地利用及符合實際業務需要，增訂租用土地興建建築物時，於積欠租金逾 4

個月租額時，不受民法第 440 條第 3 項及土地法第 103 條第 4 款收回租地之限制。 

2.寬員工宿舍出租對象，包含辦理本條例第 8 條所定事項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機

構指派之人員，俾符業務推動實際需要；又基於比例原則，滯納金之加徵應有上限，

且為使管理費滯納金之加徵範圍明確化，明定上限確有其必要；另鑑於園區招商運作

均已步入正軌，且對於減免土地租金之判斷基準不明確，為避免產生爭議，爰將減免

土地租金之規定予以刪除。 

3.因應農業生技、農業加值產業有需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GMP）登記法規、投資籌備

期較長及農業相關產品常遭遇各國貿易障礙等限制因素，將園區事業營運計畫之完成

實施期限及核准延期等管理事項授權於辦法中明定，以利彈性管理。 

(四)結語 

本修正草案通過後，能使農業科技園區土地獲得有效利用，並提昇園區相關管理業

務推動之效率；且因鬆綁園區事業營運計畫之實施期限，得使園區事業更為蓬勃發展，

進而帶動國內農業科技產業之發展及促進農業之轉型升級，不僅有助於促使本土農業邁

向國際化，對於提昇國家農業整體發展亦有極大助益！ 

四、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 

五、全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蘇召集委員震清於院會討論時作補

充說明。 

六、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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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園區內之土地，屬公

有者，管理局得依法申請撥用

；屬私有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 
一、依法徵收補償之。 
二、由土地所有權人以設定地

上權或出租方式提供管理局

開發使用。 
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主管機

關之開發計畫與管理局共同

開發。 
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至少

占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其

中綠地至少占開發總面積百分

之十。 
園區機構依其需用，得向

管理局租用園區內土地，除給

付土地租金外，並應分擔公共

設施建設費用；其土地租金標

準不受土地法第一百零五條規

定之限制。 
租用前項土地興建建築物

第十一條 園區內之土地，屬公

有者，管理局得依法申請撥用

；屬私有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 
一、依法徵收補償之。 
二、由土地所有權人以設定地

上權或出租方式提供管理局

開發使用。 
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主管機

關之開發計畫與管理局共同

開發。 
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至少

占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其

中綠地至少占開發總面積百分

之十。 
園區機構依其需用，得向

管理局租用園區內土地，除給

付土地租金外，並應分擔公共

設施建設費用；其土地租金標

準不受土地法第一百零五條規

定之限制。 
租用前項土地興建建築物

，積欠租金總額逾四個月租額

第十一條 園區內之土地，屬公

有者，管理局得依法申請撥用

；屬私有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 
一、依法徵收補償之。 
二、由土地所有權人以設定地

上權或出租方式提供管理局

開發使用。 
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主管機

關之開發計畫與管理局共同

開發。 
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至少

占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其

中綠地至少占開發總面積百分

之十。 
園區機構依其需用，得向

管理局租用園區內土地，除給

付土地租金外，並應分擔公共

設施建設費用；其土地租金標

準不受土地法第一百零五條規

定之限制。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依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三項

及土地法第一百零三條第四款

規定，對未依租賃契約繳交租

金者，需俟積欠租金額達二年

以上，始得終止租約收回租地

，然因園區土地有限，前揭規

定將影響區內土地有效利用，

對瞬息萬變之經濟發展有所阻

礙。爰為強化土地利用及符合

實際業務需要，參酌加工出口

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一條之二

第三項規定，增訂第四項。 
審查會：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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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租金總額逾四個月租額

者，管理局得終止租約，收回

租地，不受民法第四百四十條

第三項及土地法第一百零三條

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者，管理局得終止租約，收回

租地，不受民法第四百四十條

第三項及土地法第一百零三條

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園區得劃定一定區域

作為住宿、餐飲、購物、育樂

及其他功能之生活機能區，並

由管理局配合園區建設進度予

以開發、管理；員工宿舍以租

予園區從業人員為限。 
除前項生活機能區外，園

區事業經管理局核准後，得另

興建相關生活機能設施，供其

從業人員使用。 

第十四條 園區得劃定一定區域

作為住宿、餐飲、購物、育樂

及其他功能之生活機能區，並

由管理局配合園區建設進度予

以開發、管理；員工宿舍以租

予園區從業人員為限。 
除前項生活機能區外，園

區事業經管理局核准後，得另

興建相關生活機能設施，供其

從業人員使用。 

第十四條 園區得劃定一定區域

作為住宿、餐飲、購物、育樂

及其他功能之生活機能區，並

由管理局配合園區建設進度予

以開發、管理；員工宿舍以租

予園區機構從業人員為限。 
除前項生活機能區外，園

區事業經管理局核准後，得另

興建相關生活機能設施，供其

從業人員使用。 

一、因現行員工宿舍出租對象僅

限園區機構從業人員，未包含

辦理本條例第八條所定事項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機

構指派之人員，爰參照科學工

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將第一項出租對

象修正為「園區從業人員」，

俾符業務推動實際需要。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七條 園區事業應於核准進

駐之日起二個月內，依管理局

規定繳納保證金，以保證營運

計畫之實施。 
園區事業於核准進駐之日

起屆滿三年時，經管理局審核

未依營運計畫實施者，前項保

證金得不予發還；其依營運計

畫實施者，應無息發還。 
園區事業有正當理由未能

依前項規定期限實施營運計畫

第十七條 園區事業應於核准進

駐之日起二個月內，依管理局

規定繳納保證金，以保證營運

計畫之實施。 
園區事業應自核准進駐之

日起，於規定之期限內完成營

運計畫之實施；未完成者，前

項保證金得不予發還；其依營

運計畫實施者，應無息發還。 

第十七條 園區事業應於核准之

日起二個月內，依管理局規定

繳納保證金，以保證營運計畫

之實施。 
園區事業於核准之日起屆

滿三年時，經管理局審核未依

營運計畫實施者，得沒入前項

保證金；其依營運計畫實施者

，應無息發還。 
園區事業有正當理由未能

依前項規定期限實施營運計畫

者，得向管理局申請延期，最

一、為使核准事由明確，爰於第

一項增列「進駐」之文字。 
二、因農業生技、加值產業具有

較長整備期及嚴格之藥品優良

製造規範（GMP）登記制度等

特色，以九十九年度開始承租

園區廠房之動物疫苗廠商為例

，該公司經過三年以上廠房整

備及產品試製，直至一百零二

年底始能正式提出 GMP 查廠申

請，顯示相關投資案件確實需

較長時間始能步入營運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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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向管理局申請延期，經

管理局審查核准後，得延長三

年，必要時，得再延長一次，

總期限不得超過九年。 

長不得超過三年。 三、農業相關產品常遭遇各國法

規及貿易障礙之限制，以動物

疫苗、生物肥料及生物農藥等

產品外銷出口時所需申請之輸

入准證為例，廠商必須至當地

國家進行產品功效性及安全性

等多項田間試驗，並經過該國

政府之審核同意後，方能取得

產品准證，所需時間至少二至

五年以上。 
四、另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

計資料，國內農企業高達百分

之九十九以上屬中小型企業，

當廠商開始實質投入資金時，

多選擇改採保守、穩健方式進

行，需較長時間經營方能在營

收及外銷產值上有所突破，故

園區廠商在營運初期之營運規

模，較不易達成投資評估時期

之預估值。 
五、農業生技、加值產業廠商之

投資案件，所需廠房建置與整

備、產品試量產、查廠登記、

產品准證取得及國際市場通路

建構等營運時程，往往長達六

年以上，現行六年（三年可再

延長三年，共六年）內實施營

運計畫之規定實顯緊迫，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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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營運計畫之實施期限予以

延長之必要。 
六、另為利管理機關就園區內各

產業營運計畫之實施期限予以

彈性管理之需要，有關園區事

業開始與完成實施營運計畫之

期限及核准延期之最長期間等

管理事項，參酌科學工業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第十條第四項規

定，於本條例第十八條授權於

辦法中明定，爰修正第二項，

並將第三項予以刪除。 
七、為避免第二項所稱「沒入」

與行政罰法用語混淆，爰修正

為「不予發還」。 
審查會： 
一、第二項修正為「園區事業於

核准進駐之日起屆滿三年時，

經管理局審核未依營運計畫實

施者，前項保證金得不予發還

；其依營運計畫實施者，應無

息發還。」 
二、增訂第三項「園區事業有正

當理由未能依前項規定期限實

施營運計畫者，得向管理局申

請延期，經管理局審查核准後

，得延長三年，必要時，得再

延長一次，總期限不得超過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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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

不予修正） 
第十八條 生活機能服務業者與

研究機構之設立、園區事業、

創新育成中心與研究機構開始

與完成實施營運計畫之期限、

核准延期、變更、園區事業繳

納保證金之數額及其他相關管

理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八條 生活機能服務業者與

研究機構之設立、園區事業、

創新育成中心與研究機構開始

實施營運計畫之期限、核准延

期、變更、園區事業繳納保證

金之數額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爰將完

成實施營運計畫之期限，授權由

辦法定之，以利彈性管理。 
審查會：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

修正。 

（照案刪除） 
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園區事業經主管機

關認定其對於農業科技發展有

特殊貢獻者，得減免其承租土

地之租金，最長以五年為限。 

一、本條刪除。 
二、園區設立初期為增加招商誘

因，業通案奉准於九十六年底

以前免土地租金，而目前園區

招商運作均已步入正軌。 
三、因本條例施行迄今未曾援引

適用本條規定，且對於「農業

科技發展有特殊貢獻者」亦無

明確之判斷基準，為避免爾後

業務執行時發生爭議，爰予刪

除。 
審查會：照案通過，刪除本條文

。 

（照案通過） 
第四十條 園區機構不依規定期

限繳納管理費者，應加徵滯納

金，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至應繳納金額

之百分之十五為止。 

第四十條 園區機構不依規定期

限繳納管理費者，應加徵滯納

金，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至應繳納金額

之百分之十五為止。 

第四十條 園區機構不依規定期

限繳納管理費者，應加徵滯納

金，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

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 

一、基於比例原則，滯納金加徵

應有上限，為期明確，爰參酌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三條第

一項等相關立法體例，將滯納

金加徵上限定為「應繳納金額

之百分之十五」。 
二、又行政執行法對於逾期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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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之執行方式已有明確規定，

爰刪除後段「逾三十日仍未繳

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審查會：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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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蘇召集委員震清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一條。 

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一 條  園區內之土地，屬公有者，管理局得依法申請撥用；屬私有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依法徵收補償之。 

二、由土地所有權人以設定地上權或出租方式提供管理局開發使用。 

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主管機關之開發計畫與管理局共同開發。 

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至少占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其中綠地至少占開發總面積

百分之十。 

園區機構依其需用，得向管理局租用園區內土地，除給付土地租金外，並應分擔

公共設施建設費用；其土地租金標準不受土地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限制。 

租用前項土地興建建築物，積欠租金總額逾四個月租額者，管理局得終止租約，

收回租地，不受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三項及土地法第一百零三條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 十 四 條  園區得劃定一定區域作為住宿、餐飲、購物、育樂及其他功能之生活機能區，並由

管理局配合園區建設進度予以開發、管理；員工宿舍以租予園區從業人員為限。 

除前項生活機能區外，園區事業經管理局核准後，得另興建相關生活機能設施，

供其從業人員使用。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 十 七 條  園區事業應於核准進駐之日起二個月內，依管理局規定繳納保證金，以保證營運計

畫之實施。 

園區事業於核准進駐之日起屆滿三年時，經管理局審核未依營運計畫實施者，前

項保證金得不予發還；其依營運計畫實施者，應無息發還。 

園區事業有正當理由未能依前項規定期限實施營運計畫者，得向管理局申請延期

，經管理局審查核准後，得延長三年，必要時，得再延長一次，總期限不得超過九年

。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 十 八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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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二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四十條。 

第 四 十 條  園區機構不依規定期限繳納管理費者，應加徵滯納金，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

分之一滯納金至應繳納金額之百分之十五為止。 

主席：第四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本（第 9）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5、6、7、10、11、12、13 案完成二讀後，

繼續進行三讀，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本案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刪除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並修正第十一條、第十四條

、第十七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刪除第二十四條條文；並將第十一條、第十四條、

第十七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自來水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

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54200408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自來水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

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